
保安事務委員會  
 

建議研究的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4年 10月 11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委員建議討論的事項  

 
 

1. 香港特別行政區身份證計劃  
 

 

在 2001年 2月 14日特別會議席上，政府當局答允定
期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香港特別行政區身份證計劃

的進展情況。政府當局已於事務委員會 2002年 7月
10日會議席上，向委員匯報第二次私隱影響評估研
究的結果，以及在智能式身份證加入與出入境事務

無關的用途的最新發展。《 2001年人事登記 (修訂 )
條例草案》委員會及其他感興趣的議員曾於 2003年
3月 8日參觀入境事務處，觀看有關智能式身份證系
統新工作程序的示範。  
 
在《 2001年人事登記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
商議的過程中，政府當局承諾  ⎯⎯ 

 

(a) 在人事登記處處長指明智能式身份證系統開
始運作的日期前，向保安事務委員會簡報該系

統的實施進度；  
 

(註：  已於 2003年 6月 17日向議員進行實地製
作示範。 ) 

 
(b) 與私隱專員磋商制訂實務守則，訂明收集、使

用及查閱智能式身份證資料和進行私隱循規

審核的規則；  
 

(註：  入境事務處處長於 2004年 2月委聘顧問
進行第四次私隱影響評估，是項評估的

結果將用以協助制訂實務守則。 ) 
 
(c) 在完成審核工作後向立法會提交私隱循規審

核報告；  
 
(d) 先向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然後才提交

附屬法例，就在智能式身份證晶片內加入與人

事登記無關的新用途作出規定；及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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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透過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推行宣傳計

劃，通知海外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有關身
份證換領計劃的事宜，以及他們必須在回港
後 30日內申請新身份證的規定。  

 

(註：  政府當局表示已由 2003年 8月開始，在
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協助下推
行有關的宣傳工作，包括在報章刊登廣
告、派發單張及張貼海報。 ) 

 

 

《 2001年人事登記 (修訂 )條例草案》已於 2003年
3月 19日獲立法會通過，並已於 2003年 5月 12日開始
實施。政府當局提交的第三次私隱影響評估的最後
報告，已於 2004年 1月 8日隨立法會CB(2)917/03-04
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政府當局就身份證計劃提交
的 進 度 報 告 ， 則 於 2004 年 7 月 6 日 隨 立 法 會
CB(2)3025/03-04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保安局局長已根據《人事登記條例》作出命令，指
示某些人士申領新身份證。為研究該等命令而成立
的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其研究工作，並已於 2003年
6月 27日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該等命令已於
2003年 7月 10日開始實施，而全港身份證換領計劃
亦已於 2003年 8月 18日展開。為了就身份證換領計
劃的第二周期工作作出準備，保安局局長已作出另
一項命令，指示在 1958至 1963年間出生的人士申領
新身份證。該項命令於 2003年 12月 12日在憲報刊
登，並於2004年2月5日開始實施。為了就將於2004年9
月展開的身份證換領計劃第三周期工作作出準
備，以及作出特別安排，讓跨境車輛司機申領新身
份證，保安局局長已作出命令，指示在1952至1957年
間出生的人士和若干跨境車輛司機申領新身份
證。該項命令於 2004年 5月 7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04年 7月 1日開始實施。  
 

 

 

2. 《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  
 

 

在審議《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草案》生效日期條
文的過程中，《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草案》委員
會認為，在未制定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賦權
業主立案法團向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申請貸款的法
例前，條例草案不應開始實施。政府當局將於時機
成熟及情況許可時擬備文件，載列其對實施條例草
案的意見及建議，供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當局亦
答允在未獲得事務委員會絕大多數委員支持之
前，不會實施該條例草案。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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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警察程序手冊》內有關檢取財產的指引  

 
 

《卡拉OK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在商議交回被檢
取財產的時間的過程中，曾參閱《警察程序手冊》

中的一般指引。法案委員會一名委員認為，《警察

程序手冊》中的有關指引應載列更多資料，例如是

否絕對有必要進行檢取、應檢取的物品數量，以及

所檢取數量會否具懲罰作用。法案委員會同意將有

關事宜轉交事務委員會跟進。張宇人議員於 2004年
5月 17日發出的函件 (立法會 CB(2)2561/03-04(01)
號文件 )，已於 2004年 5月 28日送交委員參閱。政府
當局就此作出回應的文件，則於 2004年 7月 12日隨
立法會CB(2)3067/03-04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有待確定 

4. 政府當局監察反恐怖主義措施  

 
 

在《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草案》委員會進
行商議的過程中，政府當局答允定期檢討有關法例

所載的反恐怖主義措施，以確保該等措施切合國際

趨勢。法案委員會同意將監察反恐怖主義措施的事

宜轉交事務委員會跟進。政府當局已於事務委員會

2003年 2月 20日會議上，提供和若干海外司法管轄
區的反恐怖主義法律有關的最新資料，詳情載於立

法會CB(2)1113/02-03(03)號文件。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有限公司就《聯合國 (反恐
怖主義措施 )條例》所提交的意見書，已於 2002年
10月 25日隨立法會 CB(2)170/02-03號文件送交委
員參閱。政府當局就該意見書作出回應的文件，則

於 2002年 11月 19日隨立法會 CB(2)411/02-03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按照委員提出的建議，事務委員會已於2002年12月
5日會議上討論有關 “打擊香港恐怖主義活動的措
施 ”的事項。  
 
政府當局曾於事務委員會 2003年 1月 16日及 2003年
2月 20日會議席上，就《 2003年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
措施 )(修訂 )條例草案》所載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
該條例草案旨在實施對付恐怖主義活動的有關國

際公約，以及為使保安局局長可有效凍結不屬資金

的恐怖分子資產而訂定措施。政府當局其後於2003年
5月 21日提交該條例草案。為研究該條例草案而成
立的法案委員會已完成其工作，而條例草案已於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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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6月 30日立法會會議席上獲得通過。在恢復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時，政府當局表示會在進行實

施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所提 40項建
議，並訂於 2004至 05年度展開的工作中，檢討該條
例第 12條、《販毒 (追討得益 )條例》和《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第 25A條所訂的舉報規定。  
 
 

5. 跟進有關打擊非法勞工的措施  
 

 

委員曾於事務委員會 2003年 11月 13日會議上討論
打擊非法勞工的措施。涂謹申議員在會議上建議

於日後舉行的會議再行討論此事。  
 
 

有待確定  

6. 跟進和警方 “須留紀錄的罪行 ”名單有關的事宜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4月 2日會議上，討論和警
方 “須留紀錄的罪行 ”名單及無犯罪紀錄證明書有
關的事宜。涂謹申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跟進此事。

 
 

有待確定  

7. 有關海外司法管轄區對截取通訊的規管的資料研

究報告  
 

 

於 2004年 4月 2日會議上，委員同意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應就海外司法管轄區對

截取通訊作出的規管進行資料研究。事務委員會

已於 2004年 5月 13日會議上通過有關的研究大綱。
 
 

有待確定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10月 11日  
 


